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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土地志》，是河南省地方史志系列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华夏土地

历史长河中一滴晶莹的水珠。它记述历史、反映现实，资料翔实，实用性强，

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用，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人类社会

的发展，从神话传说的神农稼穑、大禹治水，到后世的诸侯纷争、朝代更换；

从亘古的奴隶起义，到近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及当今的改革开放与现

代化建设，无一不与土地有密切关系。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构成社

会土地关系的客体。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实行土地管理的目的，都在于维护

本阶级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土地管理，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调整土地关系，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而采取的行政的、经济

的、法律的和工程技术的综合性的手段和措施。它是一项政策性、综合性、专

业性、技术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管理工作o《叶县土地志》，从一个地方、一个侧

面，折射出中华大地上土地制度、土地利用、土地开发诸多方面的历史沿革和

经验教训；记述了叶县土地管理工作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十分珍惜

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搞

好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巨大业绩，为当代及后世提供了一部具有珍贵史料

价值的地情书。

李铁映同志指出，“修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修志可以说是‘官

职’!官责”’o社会主义志书贯彻存真求实、服务当代、记述过去、开拓未来

的方针o《叶县土地志》的出版，定能启迪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土地的历

史和现实，激励人们更加热爱土地、保护土地，再创管好土、用好地的新业

绩，造福当世，惠及子孙后代!

叶县土地管理局局长张俊岭

1998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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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叶县土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编纂成书，力求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o
。

二、本志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叶县土地的历

史和现状。上限溯至有史可稽之初，下限断至1996年底，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叶县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土地开发、利用和管理诸方面的情

况。部分章节下延至1998年10月。

三、本志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表诸体并用，采用章、节、目结

构，全志共设ll章，44节，52个目，约33万字。

四、本志坚持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概述》综括土地之大要，《大事记》纵贯

古今，各专章以事分类，纵向记述，科学组合。

五、本志人物以主管土地工作的副科级以上人物为主，兼顾在土地工作中有影

响的人物，同级人物以从事土地管理工作时间先后排列。

六、本志所用各项数字，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其它数据来自各有关业务部

门。

七、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采用当时朝代纪年，并加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八、缩略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简称“建国后”或“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前”系指1947年11月4 El叶县解

放前的历史时期。政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凡第一次在志书中出现时

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时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叶县委员会”简写为“中共叶县

县委”或“县委”等。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除必须用繁体字的地方外，以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十、本志所用资料，博采档案馆文献，史志部门藏籍、新旧《叶县志》、有关

部门或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书稿，去伪存真，入志有据，不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中一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和资料，均用原文、原题，凡不便

归人章节的，收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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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南，地当黄淮平原西部边缘同伏牛山余脉接壤处，

隶属平顶山市。县境东及东南分别同舞阳县、舞钢市交界，南连方城县，西毗鲁山

县，北与平顶山市区接壤，东北和襄城县为邻。县境介于北纬33"21’至33"46’、东

经113'：92’至113037’之间，南北宽46．7公里，东西长54．5公里，总面积为1387平

方公里。县城北距郑州149公里，西北距平顶山市22公里。1996年，全县辖4个

镇，14个乡，577个行政村，1362个自然村，3631个村民组，总人口823114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58723人，农业人口764391人，耕地面积66290公顷，合994350

亩。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居民。

叶县历史悠久，境内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多处，有周、秦、汉、唐古城

遗址，春秋古冢群等。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人类很早就在这里从事采集、渔猎和原

始农业生产活动。七千年以前，沿沙河(诋水、温水)、灰河(昆水、万泉河)、澧

河等河边高地已形成人类聚居的村落。县城西北郊李庄孙家岗仰韶文化遗址，呈明

显台地，深处有蚌壳堆积层，’出土有陶纺轮、石斧、豆足、陶罐、鼎足等。县城偏

东北25公里高庄村南及县城正东灰河岸边的骆庄村古文化遗址，发掘出陶鼎、陶

壶、陶瓶、石器、铜镞、铁剑等。县城西南沿澧河的文集、黄湾，出土有石镞、石

斧、石凿、舌刃玉铲(松绿石质)等。旧县古冢群曾出土带铭文编钟两套共6支，

以及玉璜、玉璧、六龙玉佩、玉盘龙、紫水晶串珠、戈、瑟等(珍贵文物存省文物

研究所)o

今日叶县境域包括古代叶县、昆阳两县。西周，此地有“叶自”之称。周末，

叶属楚国，春秋战国时，秦取叶。魏在叶北建昆阳。秦朝以后，叶县、昆阳并设。

南北朝时北齐废昆阳。南宋初刘豫在淮北建齐，齐阜昌七年，徙叶县治于昆阳，后

世叶县一直治古昆阳城。叶县地扼“南襄隘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周时

“成周八师”驻扎叶自；春秋时楚国沿黄城山(小顶山)筑“万里长城”，与诸侯国

连年征战；新汉昆阳之战，史称汉室中兴之战；三国曹魏南征，多出叶县取宛城；

唐朝平息安史之乱，曾激战于浊水(沙河)之滨；明朝，军队在叶县30余个地点

屯田养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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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县境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东来的伏牛山余脉与西伸的桐柏山系，在叶县

保安镇对峙而成“南襄隘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境内最高山峰老青山

即西唐山，海拔650．2米，挺立在叶县、方城、鲁山三县交界处。县境南及西南为

浅山、丘陵区，多数山峰在20卜300米之间。北、中部为平原，海拔一般在80米
左右。浅山、丘陵、平原分别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1％、25．3％和53。7％o县境处于

北暖温带南缘，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15℃，平均日照时数2145．9小时，日照率为49％，年平均无霜期229天，平

均地温16．2℃，相对湿度69％。土壤有黄棕壤土、砂姜黑土、潮土、褐土等4个

土类，7个亚土类，10个土属，23个土种。黄棕壤土有169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

积的82．3％，各类土的分布随海拔高度而变化，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自北而南，

壤质粘化程度渐强。县境土壤宜粮、宜林、宜牧，农作物以小麦、玉米、大豆、水

稻、烟草、花生、薯类为主，耕作以一年二熟制为主。河流系淮河水系，自北而南

有汝河、湛河、沙河、灰河、澧河及干江河。水资源丰富，河流年径流量13．8亿

立方米，年平均降水量794．6毫米，接纳自然水总量约12．2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

资源量年平均约1．99亿立方米，60米以上浅层地下水储量约33．9r7亿立方米。动

植物资源种类繁多。植被呈南北汇交生长状况，南部浅山区原生植物以山杂树为

主，兼有灌木丛生植物，部分荒山有野草群落。植被覆盖程度，东南浅山区较南和

西南浅山区好，平原和岗丘区大田以农作物为主，四旁(宅旁、村旁、路旁、水

旁)多植用材树木。动物地理区划属华北黄淮平原亚区和伏牛山北坡山地丘陵亚区

的边缘结合部，饲养动物占优势，野生动物以啮齿类为多，食肉动物中以鼬科为

主，山地有野生小动物，鸟类多为候鸟，水生动物有多种鱼类，昆虫类中益虫、害

虫、特殊昆虫都有。已查明动、植物有110多科，1400余种。矿藏已查明有金属、

非金属18种以上，其中金属矿藏分布在南部浅山区，非金属矿藏分布在丘岗和平

原地区。岩盐矿藏在叶舞盆地内，是在一个中新生代北断南超式箕状湖盆环境中形

成的，规模大，含盐系厚+，盐质纯，品位高，埋深浅，顶部密封好，易于水溶开

采。境内交通便利，是平顶山市近郊县，311国道自北部入境，围县城而西去，郑

南公路南北纵穿，叶漯公路直达豫东，平舞铁路斜穿全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

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烟叶生产曾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国烟叶

生产先进县；用本地优质粮食酿制的“叶公特曲”酒，于1992年在荷兰阿姆斯特

丹举行的第30届世界优质精品会上，荣获世界高级金奖；马庄乡牛羊肉加工、软

包装牛肉和骨粒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县瘦肉型猪常年运销香港；精制加碘食用盐

已达年产20余万吨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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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自建制以来，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土地所有制的演变，经历了封建社

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两个历史时期。

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脱胎于原始社会氏族土地所有制和奴隶社会奴隶主土

地所有制。夏王朝实行土地“井田制”，沿袭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

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计多少”，废除特权，奖励耕占，承认

土地私有。两汉时期，曾推行“名田”、“限田”、“王田”、“占田”等。晋代实行

“占田制”，北齐实行“均田制”。唐代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放宽了对土地买卖

的限制，安史之乱后，国家限制土地兼并的规定等于废止，土地自由交易，庶族地

主兴起，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宋朝开国，顺应潮流，推行

“不立田制”，鼓励土地的私人占有和兼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大部分

土地渐渐集中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此种情况历经元、明、清，越演越烈，地主阶

级手中越有土地，政治上越有特权。地主把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靠

坐收地租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坐享其成。广大贫苦农民年年辛苦劳作难得温饱，

一遇天灾，境遇更加悲惨，少地户卖田卖地，使土地更加集中；无地户卖儿卖女，

流离失所，乞讨为生，饿死、冻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是这一社会的真实写照。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灾、兵荒，人丁

死亡，流徙将尽，叶县“户口、田庐存者十仅一、二”o清顺治初年，叶县只有

3013丁，约合10545人，县内荒地65．6万亩。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主

张平均地权，但在国民党统治的30余年间终未实现，仍沿袭清朝及以前的封建土

地私有制。全县有耕地130万亩，其中地主、富农占有土地达50余万亩，占全县

耕地面积的39％。广大少地、无地农户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靠租佃地主的田地

来维持生计，当时，流传于叶县的租佃形式主要有租地、课地、捎种地、扛长活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县于1949年11月在6个小乡搞土地改革试点。当

年12月土改工作在全县铺开，发动群众，贯彻政策，训练骨干，建立农村各级组

织，划分阶级成份，开展土改运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房屋，征收富农多余的土

地，把征收、没收的土地及房屋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中农(包括富裕中农)

的土地不动，对地主也分给按总人口平均数量的土地和房屋。此政策称为“中间不

动两头平”o叶县共征收富农和没收地主土地457320亩(缺三个区数字)，对土地

所有者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个体所有制，平均了地权，消灭了土地剥削，解放了生产力。1953

年起，农村出现农业生产互助组，至1955年5月，全县由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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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合作社528个，入社农户14686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4．3％．人社耕地225973

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4．89％，实行“土地入股，劳地分配”管理体制，土地

所有权仍归农民个体所有，使用权属初级社集体。

1956年，全县出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当年麦收前，全县共建高级社87

个，人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9．6％。高级社实行土地人社，统一经营，取消土

地分红的报酬形式，实行按劳分配，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留有少量自留地或自留

山。至此，农民个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开始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制。1958年，高级社

改为10个人民公社，全县土地全部归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彻底由农民个体所

有制转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强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对土地、劳力、牲畜、

农具固定到生产队，把打乱的地界重新划定。1980年前后，全县农村逐渐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和耕

种。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实行分离的做法，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变革。

1990年以后，根据《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

让”及国务院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等，叶县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

用制度的改革，对国家建设用地实行了“五统一”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

出租与抵押制度，对“四荒”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等。1992年，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表明，叶县国有土地15．3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4％，集体土地193．1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92．6％。

解放后，做了土地主人的叶县人民在土地保护、土地利用和土地开发诸方面成

绩显著。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惜地如命，经营中深耕细作、垒堰修渠、开

挖鱼鳞坑、洼改除涝，搞小流域治理、建山区水库、洼地建水塘，平地打水井。50

年代，·集体开挖澧河一渠、二渠，沙河一渠、二渠，疏浚湛河，对保护土地，防止

水土流失起了一定的作用。1965年冬，采取“裁弯取直、加宽加深”的办法。对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灰河河道及其流域进行治理，县城南关灰河

主河道南移至l公里外的新河道，到1966年底，完成48公里长的灰河治理主体工

程。1966年春至1969年底，完成34．49公里长的白龟山水库南干渠叶县段主体工

程及灌区的9条支渠、13条斗渠、14条干农渠、533条农渠四级渠道的开挖和配套

工程；完成白龟山水库北干渠叶县段4．4公里长干渠、2条支渠、13条斗渠、129

条农渠的开挖和配套工程，并建了规模较大的节制闸、溪庄闸和张庄退水闸等，受

益地区有任店、城关、昆阳、龚店、邓李、廉村、水寨、遵化店和洪庄杨9个乡镇

的大部分村庄。1973年冬至1975年春，完成了40．83公里长的孤石滩水库南千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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